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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招揽或建议行为或为客户管理投资组合时，应以客户的

最佳利益行事3以及格外审慎。

为履行其在操守准则下有关为客户提供合理适当建议的责任4

，证监会提醒证监会持牌人应（除其他事项外）： 

(a)  确保持续每隔一段适当时间对现时获核准产品名单

上的投资产品进行尽职审查，过程中须顾及投资产品

的性质、特点和风险，包括信贷素质或流通性有否恶

化，与COVID-19有关的市场和行业风险，及可能影

响投资的风险回报状况和增长前景的其他因素；

(b) 在评估投资产品对客户的合适程度时，仔细考虑所有

3	 见操守准则一般原则2：https://bit.ly/2wnwApM
4	 为客户提供合理适当建议的责任载于《操守准则》第5.2段，并经由在

2016年12月发表的《有关触发为客户提供合理适当建议的责任的常见
问题》和《有关遵守为客户提供合理适当建议的责任的常见问题》作补
充：https://sc.sfc.hk/gb/www.sfc.hk/web/TC/faqs/intemediaries/
supervision/triggering-of-suitability-obligations-c/triggering-
of-suitability-obligations-c.html,https://sc.sfc.hk/gb/www.
sfc.hk/web/TC/faqs/intemediaries/supervision/compliance-
with-suitability-obligations/compliance-with-suitability-
obligations-c.html	

证监会发布通函提醒中介人，他们有责任确保为客户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理适当建议和及时向客户发放资料

2020年3月27日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（证监会）

向香港持牌中介人发布一份通函（通函），提醒中介人他们有

责任确保为客户提供合理适当建议和在为客户持有投资产品

的情况下需及时向客户发放资料1。 

在此通函中，证监会提醒在证监会持牌人或注册人（证监会

持牌人）在向客户分销投资产品（例如基金和债券）时，注意

其在证监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2（操守准则）下的责

任。这些责任包括：

1. 在作出招揽或建议行为时为客户提供合理适当建议的

责任；及

2. 在为客户直接或间接持有投资产品的情况下及时发放资

料的责任。 

鉴于2019冠状病毒（即COVID-19）疫情对市场波动性和流

通性以至信贷质素的潜在影响，证监会提醒证监会持牌人在

1	 https://sc.sfc.hk/gb/www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
circular/intermediaries/supervision/doc?refNo=20EC25

2	 https://bit.ly/2Xlycv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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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合该客户本身的相关情况，包括该客户现时的财务

状况、投资目标、风险承受能力、投资期和流动资金

需求，以及现有投资组合的风险概况和集中风险；

(c) 向客户说明投资产品的风险及特点，包括信贷素质、

流通性、终止条件及交易成本；及

(d) 在向客户建议投资产品时，时刻给予持平的意见，不

应只着眼于产品的优点（例如高票面利率或收益率），

并应说明产品的缺点及下行风险（例如信贷素质恶化

及流通性不足）。

如证监会持牌人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持有投资产品，证监会亦

提醒他们在收到由有关投资产品的发行人、产品安排人或管

理公司发出的通告及其它通讯后，及时向客户发放有关通告及

有关通讯。5

证监会指出，这些通告或通讯可能载有对投资决策而言至为

关键的重要资料或更新，例如与基金有关的异常情况，当中可

能包括基金经理使用流通性风险管理工具6，例如基金经理拟

增加或采用任何超过基金销售文件所披露的波动因子（或反

摊薄征费）；决定押后赎回，暂停在一级市场上申购及赎回申请

或在二级市场上买卖；及对基金的潜在影响。 

证监会亦表示，将在持续监察持牌机构的过程中，继续评估它

们在遵守监管规定方面的情况。 

5	 请参考证监会2010年5月28日发出的有关销售/分销投资产品的责任的
通函：https://www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EN/circular/
openFile?refNo=H578

6	 请参考证监会2020年3月27日发出的致证监会认可基金的管理公
司、受托人及保管人的通函：https://sc.sfc.hk/gb/www.sfc.hk/
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circular/doc?refNo=20EC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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